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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初时期，统治者实行开明包容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了各种宗教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当时情况下，对 

安抚民心、稳定明初时期封建统治基础和政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和谐理论和民族宗教信仰的本身属 

性决定了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必须施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信仰政策现出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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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国是以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民族宗教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政局的稳定与否。 

明朝初期，主要是在明太祖和明成祖统治时期，实行开明包容的民族宗教政策，很好地处理了各民族之问 

的关系，巩固了明朝初期的统治基础和政局，也对整个明朝时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 明朝初期民族宗教政策的主要特征 

通观明朝初期，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包容性的本质是把宗教的多样性当作人类 

生存的一个正常要素而存在。明初，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制定了基本的宗教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第一，对佛教道教的扶持和崇奉政策；第二，对佛教道教的限制和控制利用；第三，对民间广为流传的秘密 

宗教的严行禁止；第四，对其他多种民族宗教的宽松和尊重_J]。这些宗教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明初的基 

本国情 、宗教界的状况和统治者独特的宗教体验为依据，奠定了明朝一代的基本宗教国策，在当时情况 

下，对安抚民心、稳定明初时期封建统治基础和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宽容性政策， 

其原因主要在于其政治上的笼络目的，其结果不仅影响了明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还影响了包括士人在 

内的社会各个阶层，进而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明初五位皇帝中，影响较大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 

朱棣，对明初宗教政策的研究离不开对明初，主要是对洪武时期和永乐时期宗教政策及其背景的分析。总 

的来说，在宗教政策的制定方面，他们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尊崇 、扶植和利用 

为主的政策，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 

(一)对佛、道两教奉行扶持和奉崇政策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明初也不例外。佛、道与儒家虽有门户利益的冲突，但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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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巩固封建秩序的精神武器。明初，统治阶级既以儒家为主导思想，也不排除佛道宗教的教义，尽量将这 

三教兼容并蓄，以牢固地控制劳动人民的思想，从史料看，明初统治者朱元璋在一篇名为《三教论》的文章 

中对三教的作用大加称赞。“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 

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 

给之理～。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所以，在其统治时期，给予佛、道两教采取了宽容 

和奉崇的政策。 

1．对僧人和道士既优礼又重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非常注意对僧人道士的优礼和重要。 

经常通过做法会、建斋醮、听说法等途径和僧人道士建立密切的交往。对此，《明史》有一段记载：“帝自践 

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裥袈裟衣，召人禁中，赐坐与讲 

论”l3]。明朝正式建立前，朱元璋就曾下令“访求天师”，张正常曾两次到南京朝见他。明成祖最重视的僧人 

是姚广孝，成祖与其说话时，甚至称呼其“少师”。 

2．修建寺观，开法会，保护寺观经济。明太祖登基伊始就在南京蒋山召集江南名僧 40余人，启建“广 

济法会”，超度战争亡灵，对新王朝祈福，并亲率文武官员亲预其事，以后几乎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僧众大 

会。洪武年间重建龙兴寺，还有都城南京的朝天宫、灵谷寺、鸡鸣寺、天界寺等。明成祖朱棣为了纪念其生 

母硕妃而兴建大报恩寺，规模之大，建筑之宏伟，寺庙活动之丰厚，堪称盛况空前。永乐帝重修武当山宫， 

使武当山成为明代道教圣地。明初为了发展寺观经济，政府对僧道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免费发放给度牒， 

“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租粮，仍免杂派，僧人不许充当差役”I4 等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寺观经 

济的发展。 

3．编刻宗教典籍，大力发展佛道经典。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期，曾组织刊刻《大藏经》，命令全国僧尼 

抄写《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并亲自为《心经》作序。其一生所赞颂佛教的文章诗集都被收入御制《护法 

集》中0又为道教经典《道德经》批注作序[5]，明成祖朱棣又编修《正统道藏》。这些佛道经典为佛道的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对佛道两教进行限制和控制利用 

明太祖提倡法制，刑用重典，制定了《大明律》和《大诰》，用法律的形式巩固和维持其统治。朱元璋在 

登基以后，总结元明兴替的教训，在宗教问题上，一方面继续利用佛道两教为其巩固政权服务；另一方面， 

认为僧道太奢，“蠹财耗民”l6]。僧道中多有“不循本俗，污教败行”E 者，有碍国家法律的统一。因此，在施 

行宽容和奉崇政策外，为了避免佛道两教势力过分发展对封建政权产生冲击，明初统治者还对佛道两教 

活动采取严格管理不使冒滥的政策。 

1．设置专司衙门，建立僧官制度，严格主持选拔。为了加强对佛道的整顿和统治，洪武元年(1368年)， 

明太祖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院，管理佛教，设玄教院，专门检束天下道士。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诏令仿 

唐、宋旧制，建立僧官系统，在中央设僧录司，处理全国僧务；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处理 

具体僧务。在中央设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在外府置道纪司，州设近正司，县置道会司，分掌其事。明代 

僧、道官职能与唐、宋无大差异，惟明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始为僧、道官正式颁定品位，发放俸禄，使 

僧、道官更加官吏化了。僧、道录司官员的选拔必须经过考试，由礼部出题，中试者由礼部上报皇帝批准。 

这样僧道教团就被纳入君主政治体系，受命于朝廷，成为僧道的地方官吏人员。 

2．编制僧道册籍，限制僧道数量，严格度牒的发放。“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 ，对僧道也不例 

外，对僧道也要编制册籍，进一步限制控制僧道。明代一开始就严格实行“度牒” 0度，“(洪武六年)若请 

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 ，“(洪武二十四年)限僧三年一度给牒”l1 。申请僧道度牒的人，必须 

精通僧道的经典，才能获得批准，并且度牒的发放是每隔三年一次，禁止私度，防止僧侣、道士之泛滥。不 

准40岁以下的男子、50岁以下的女子出家，各地方出家人数有最高名额限制，府 40人，州 30人，县 20 

①度牒，佛教术语，也称为戒牒，指古代中国为了管理僧道，允许他们出家所颁发的证明文书。因为这个文件由尚书省祠部司所发放 

又称祠部牒。最早始于唐代。拥有度牒的僧人或道士，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 



人。同时还规定，有妻室的出家人必须还俗，并对所有出家人进行考试，未掌握经典者亦令其还俗。 

3．严格规定寺院的宗教活动内容，加深对宗教的控制。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将天下僧侣分成 

禅、讲、教三类。“禅”指禅宗，“讲”指其他研习经典的宗派，“教”是指专门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和尚。“禅僧 

茶褐常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袈裟。教僧皂色常服，黑色浅红袈裟”【“]。政府不但明 

文规定各类僧人的职分，而且还统一其服装。后来，又相继颁布了僧人行为准则和所从事活动收取的报酬 

金额以及其他僧道管理准则，严格限制和管理僧道事务。 

(三 )对 民间广为流传的秘密宗教的严行禁止 

1．明朝时期，民间宗教主要是白莲教，朱元璋在夺取政权前也是出身于白莲教①。元末农民起义就是 

由相互混合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发动起来的。明太祖对白莲教的起义，则从负面吸取了教 

训，对明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采取了严禁政策，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白莲教之类的民间宗教再组织民众起 

义反抗朝廷。明太祖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就公开反对民间秘密宗教，“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 

颖，天下之人以为豪杰奋兴，太平可致。而彼惟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是用自取灭亡”[1 】。 

即位建立明朝政权后，命令禁止民间秘密宗教，在《明律集解·附例》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妄称弥勒佛、白 

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洪武二 

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令礼部榜示天下，“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论议沮令者，皆 

治重罪”l 。 

2．明初朝廷对民间秘密宗教进行坚决的镇压。洪武六年(1373年)蕲州人王玉二、罗田县人王佛儿，鼓 

动民众起义遭到镇压。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彭普贵聚众起义，明朝调遣四 

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后相继有白莲教等民间宗教起义，皆被朝廷派军残酷镇压。这些都在史料 

中有有所记载。 

(四)对其他多种民族宗教的宽松和尊重 

明朝政权是建立在长期、连续的与故元贵族的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是王朝统治集团头脑中 

不敢松懈的神经。明初，明太祖推行宽容、平等的民族意识。“我国家受天明命，统御万方，思抚善良，武威 

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体之仁。”_J 正是在这样一种具有平等意识的民族观念指导下，明初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较为开明、宽容得民族宗教政策。 

1．明初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安抚，恩威并用。自洪武二年 

(1369年)多次派员至西藏地区，广行招抚活动，设置都司卫所，给藏族上层人士高官厚禄；对少数民族的 

反叛和犯罪特殊宽大处理，坚持以和为贵的方针。二是，在经济上给予扶持，鼓励发展。在税赋徭役上实行 

优待政策，发展茶马贸易。三是，在宗教上实行因俗化导，群封众建的政策。严格保护各教派寺庙，笼络宗 

教上策人士，恢复围师制，册封三大法王，并予厚赐，对于入朝的藏僧要求在京寺庙任僧职者也予以安置。 

这些政策适应了明朝统治的需要，有利于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汉藏和睦和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 

发展。 

2．明初政府对伊斯兰教主要是优容宽待和约束化导，主要包括 4个方面：一是，政治上厚待，对伊斯 

兰教重视和礼赞。明太祖朱元璋曾在《至圣百字赞》中赞颂伊斯兰教，“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 

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祷，默祝太平， 

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极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孽，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 

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二是，善待入附者，奖赏有功之臣以军政要职。对于人附者，明政府多授以官职、 

赐以冠带、衣物、钱钞以及拨给房屋等，待遇十分优厚。对于功臣，也给予要职，如，常玉春、沐英、郑和等。 

三是，经济生活上给予体恤照顾。明太祖曾有御旨：回回商人“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 ]。明成祖也曾 

在给甘肃总兵李彬的敕书中说：“别失八里马哈麻敬事朝廷，遣使来贡。如至，可善待之。其市易者，听自 

便，盖远人慕义而来，当厚加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四是，尊重穆斯林习俗，敕修清真寺。明政府对 

①据说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加入白莲教和明教，实为借助白莲教和明教进行起义，取得政权。 



伊斯兰教习俗是比较尊重的，明时来中原出使、经商和旅游的穆斯林很多，无论在沿途驿站还是在京城会 

馆，他们的习俗一般都能得到尊重。泉州清真寺至今保存有明永乐皇帝给阿拉伯传教士米里哈只的“敕 

谕”石刻，云“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①。明初时期敕令修建清真寺很多， 

这充分显示了明初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和宽容。 

二、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明初时期的宗教政策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初时期统治者实行了较为包容的民族宗教政策。而这种包容的民族 

宗教政策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它对当时明初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1．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当时社会的要求，为明朝政治统治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建朝初期， 

形势严峻，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分崩离析。明太祖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宗教民族政策， 

始终注重运用安抚政策，争取人心归附，公开宣称“华夷无间”，对幅员之各民族“一视同仁”，在行军打仗 

过程中，要求军队军纪严明，不滥杀、不暴行，“慎勿杀掠”，有效地争取了民心的归附。同时，在少数民族地 

区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因地制宜，以德治之，逐步稳定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为明朝统治的巩固和壮大 

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明朝的后继统治者开创了一个安定繁荣的局面。 

2．发展了民族和宗教文化，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明初统治者，在政 

治上是高度集权的，但在文化上，始终执行多元化的文化开放政策，实行以儒为主，佛道相翼的宗教政策， 

又不排斥其他民族宗教文化，倡导融合文化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儒学教育，传播汉族文化，虽然说 

是出于“以夏变夷”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使民族地区教育文化得以逐步发展起来，提 

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了民族融合。许多民族都普遍接受了儒家的伦理价值，有的还参加了明朝 

的科举考试，为维护明朝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3．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明朝的民族宗教政策，充 

分尊重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促进 

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这一壮举，加之开明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中国和世界产生 

了深远影响，成为密切各民族友好往来和增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民感情的媒介，同时对各国家、各民 

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起着积极作用。 

三、中国宗教文化具有包容性 

1．中国的宗教文化底蕴具有宽泛的内涵。民族宗教信仰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 

深远影响的社会文化历史现象。明初时期实行开明包容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和 

昌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经济的共同发展。宗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特有的 

一 种文化现象，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着 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在西方世界所熟悉的高级宗教中，大多属 

于犹太系教派，如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尽管同出一源，却从来都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 

的。这种排斥性也表现在宗教内部的教派斗争上，教派内部的斗争不仅在规模上不比宗教问的斗争小，而 

且其惨烈、残酷的程度往往还超过宗教问的斗争。而在中国，自古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人们既可以在 

大雄宝殿向弥勒佛磕头，又可以在道观寺里向太上老君烧香，还可以在天主教堂做弥撒和祷告，更可以在 

清真寺内做拜功。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有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纷争，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引起的战争，但却没 

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战争，可见中国的宗教文化底蕴具有宽泛的宗教信仰包容的内涵，也就是说 

①该敕谕有书卷一幅，原藏扬州回回堂伊玛目兰晓阳家，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全长 1．03米，宽 O．72米，用汉文、蒙文、波斯文三种文 

字书写。 



中国宗教文化具有包容性。 

2．中华文明在信仰形态上具有包容性。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华文明由于在信仰或意识形态方面的 

身份意识相对薄弱，也由于在种族、语言和社会形态上的高度同质性，因而具有较强的文化自信，对其它 

信仰形态表现出了一种开放、接受和宽容的态度，也就是说具有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兼 

收并蓄，而是有原则的包容，必须遵守建立在伦理纲常名教之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社会秩序，或者 

至少不能背离这种秩序。中国自秦汉时期以来便形成了以儒教为主体、其它宗教为补充的意识形态结构， 

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结构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有着高度的整合性，所以它会表现出某种“随和”“包容” 

的性格，在处理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的包容性源于华夏文化是多种民族、多种区域文化碰撞交 

融的产物这一历史文化现实，也源于儒家经典中“君子和而不同”“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训言。 

3．在信仰问题上必须保持宽容。民族宗教信仰是基于个体的“良心自由”或“意志自由”，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它容不得外来的干涉，而且仅就信仰本身而言，任何外来的干涉对它都是无效的，在民族宗教中 

对信仰的信念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在信仰问题上必须保持宽容，所以宗教信仰自由乃至宗教自由的前 

提就是宗教宽容。在我国，民族、宗教会合乎规律地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因此，民族宗教问题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的宗教有着深远的历史，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群众性、 

国际性等特点，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直接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 、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开放关系，所 

以，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四、中国特色的和谐宗教理论 

1．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党从事宗教工作、开展宗教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 

“民族宗教无小事”，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宗教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宽容乃是和谐 

之本。改革开放 3O多年来，我们党从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明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问题 

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起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宗教问题的特点与规律、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的宗教论”“我们既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坚持我们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又要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具 

体实际，不断总结宗教工作取得的实践经验，努力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体系，I ]。形 

成了新时期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这 

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推进依法治国在宗教法制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今后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 

法律依据，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现阶段，我党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上取得了良好成效： 
“

一 是，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二是，宗教法制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基本实现了宗教工作的有法可依；三是，宗教工作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四 

是，依法处理宗教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取得新突破 ]。 

2．宗教和谐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在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新世纪、新阶段，我党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宗教关系明确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涉及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的五大关系之一，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关系，保持和促进宗教和谐，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从历史和现实、从国际和国内的经验来看，没有宗教领域的团结稳定，也就 

没有全社会的团结稳定；没有宗教领域的和谐，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宗教和谐理论，为构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和道德资源，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实现。 

3．宗教和谐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民族、 

宗教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正确处理好民族宗教关系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一 33 —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民族宗教问题在一定条件之下也会成为威胁国家安全、影响国际关系与世界和 

平的重要因素。新的形势和任务下，要求我们在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民 

族宗教问题，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民族宗教关系，使民族宗教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宗教 

和谐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成果，是科学发展观在民族和宗教工 

作中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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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Ethnic Policies in Early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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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early Ming Dynasty，the ruling class adopted open and tolerant ethnic and religious policies， 

correctly handled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religions．At that time，thi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asing up people’s anxiety，and stabilizing the ~udal ruling ~undation and political situation．The 

adoption of free religious belief policies is determined by Marxism theory of religious harmony and the nature of 

ethnic religious belief．Free religious belief policie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splay this very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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